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江苏新怡华超市连锁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江苏新怡华超市连锁有限公司青枫荟改造项目变更（编号：2025S423（第一次变更）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15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编号：2025S423（第一次变更）
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
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5S423（第一次变更）
	项目名称
	江苏新怡华超市连锁有限公司青枫荟改造项目变更

	项目地址
	常州市钟楼区北港街道茶花路178号
	建设单位
	江苏新怡华超市连锁有限公司

	设计单位
	上海徐汇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
	工程等级
	型

	
	建筑面积
	㎡
	建筑层数
	层

	
	建筑高度
	m
	防火等级
	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度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审查内容
	审查意见
	审查人签名

	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
	
	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江苏新怡华超市连锁有限公司青枫荟改造项目变更

	审查人
	张晔
	
	审查号
	10051-1003
	联系电话
	85588653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
    1、无障碍卫生间采用内开门，不满足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》GB55019-2021 3.2.3.3条。
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

1、四层KTV区域包间需经商业营业厅疏散至安全出口，疏散距离不满足《江苏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常见技术难点问题解答 2.0》1.3.3.12条

三、其他

1、变更中中庭杆件、树箱（含种植土及树木）等位于中庭，作为装饰构件，请复核选用材料的燃烧性能是否满足《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222-2017 4.0.6条；选用材料及构造是否存在坠落风险。

2、复核并标注二、三层B~D轴交1~3轴店铺面积及最远点疏散距离。

3、南侧店铺隔墙上开设的洞口作为疏散路径（防火分区示意图）应确保畅通。


	设计人
	郭威
	注册人
	郭威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1条
	建筑防火0条
	1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江苏新怡华超市连锁有限公司青枫荟改造项目变更

	审查人
	徐荣华
	
	审查号
	10051-S1017
	联系电话
	8816983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三、其它意见：

1、SCD-02-10：新增挑梁纵筋做法不明确，如XL2等，建议补充相关计算。
2、复核中庭装饰构件计算书设防类别、安全等级和重要性系数。
3、按实际受力情况复核中庭装饰构件输入荷载。

	设计人
	姜颜宁
	注册人
	王锦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 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0条


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江苏新怡华超市连锁有限公司青枫荟改造项目变更

	审查人
	唐俊华
	
	审查号
	10051-W1001
	联系电话
	88169832

	  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	设计人
	翁青青
	专业负责人
	苏国成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 0条
	功能性等方面 0条
	 0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江苏新怡华超市连锁有限公司青枫荟改造项目变更

	审查人
	杨重义
	
	审查号
	10051-E1010
	联系电话
	8558865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 新增货梯、自动扶梯、屋顶排油烟风机配电均未明确非消防电源火灾联动切除措施，不满足GB50116-2013，第4.10.1条。
2、 新增货梯未有火灾迫降联动措施，且轿厢内未设置能与消控室直接通话的专用电话，不满足GB50116-2013，第4.7.1条、第4.7.2条。
3、 屋顶用电设备及配电线路未考虑防闪电电涌侵入措施， 不满足GB50057-2010，第4.5.4条1、2款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 防火分区B1-3借用疏散出口在不能借用时，指向该出口的标志灯均应相应调整指向。
2、 作为二级负荷的新增自动扶梯采用单回路供电，且无相应措施要求。
3、 车道车位管吊灯具安装高度应明确。
4、 S1-WP22、S1-WP23母线新增较大容量电表箱，复核原有母线容量是否满足需求。
5、部分商铺电源线由地面预留引出，需明确后期接驳要求。

	设计人
	张胜男
	专业负责人
	胡玉广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3条


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江苏新怡华超市连锁有限公司青枫荟改造项目变更

	审查人
	顾旭俊
	
	审查号
	10051-H1006
	联系电话
	86619903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 一~四层的电梯厅、二层11轴走道的洞口高度低于挡烟垂壁底标高，形成独立的防烟分区时应按GB55037-2022第8.2.2条设置排烟设施；四层面积大于50m2的包间应按GB55037-2022第8.2.2条设置排烟设施。
三 、其他意见：
1、暖施10 无窗的库房、辅助用房等应设机械通风，新风量应满足规范要求。
2、 商铺卷帘采用普通镂空防盗卷帘，其满足作挡烟垂壁的相关要求应注明。
3、 暖施S01 设计依据中《江苏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》、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应执行现行版本。
4、 暖施S02 风机盘管的加热盘管的进出水温参数与设计不符。
5、暖施S07 四层KTV包间的空调、新风等未见设计。

	设计人
	张轩
	专业负责人
	王伟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　1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5年9月15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
